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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就《关于公司回购股份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 

     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

有限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,作为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(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)的独立董事,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

议的《关于公司回购股份的议案》进行了认真的审阅, 在审阅有关文

件及尽职调查后,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,发表以下独立意见:  

    1、本次回购股份符合《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、《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》、

深圳证券交易所《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业务指

引》、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规定。审议本次回购股份的董事会会

议的召集、出席人数、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有

关规定。  

    2、本次回购股份的目的是为保护投资者利益。受近期 A 股市场

大幅震荡的影响，公司股价持续走低，已经背离公司实际的经营情况

和盈利能力，与公司长期内在价值不相符。在此情形下，公司回购部

分股份，向市场传递了公司管理层看好公司内在价值的信号，更好地

体现公司业绩的持续增长，有利于实现全体股东价值的回归和提升；

同时，本次回购之股份将作为公司拟开展的员工持股计划的股份来源，

通过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将股东、公司和员工三方的利益捆绑在一起，

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劳动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共享机制，能够充分调动公

司员工的积极性，稳定员工队伍，吸引公司发展所需人才，提高员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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凝聚力和公司核心竞争力，从而更好地促进公司持续、健康发展, 为

股东带来持续、稳定的回报。 

    3、公司近三年来财务状况良好，资产负债率较低，2013年末、

2014 年末、2015年末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8.31%、8.06%、11.35%,

公司长期偿债能力较强。此外，公司具备良好的外部筹资能力，若在

股份回购期间存在新的投资需求，公司完全有能力在保证以自有资金

完成本次回购股份的同时，通过外部融资的方式满足正常的投资需求。 

    基于以上理由，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部分股份合法、合规，有

利于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，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，并进一步完

善公司的长效激励机制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以上事项需提

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方可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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